（學校全銜）
○○○學年度第○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紀錄

時    間：民國○年○月○日（星期○）上（下）午○時○分
地    點：
主    席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○○○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
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：
一、本校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（星期○）接獲檢舉○○○教師疑似涉及校園事件(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)，……
二、檢舉書中指出本校○○○教師有如下事件：
(一)……
(二)……
(三)……
三、本校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(以下簡稱解聘辦法)第8條規定先行蒐集或保全與事件有關之證據、資料，本案…………
四、本校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(以下簡稱解聘辦法)第9條規定，由校長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（星期○）邀集外聘之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一人及校園事件處理會議(以下簡稱校事會議)委員之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各一人，召開○○○學年度第○次檢舉認定會議，除校長僅得表示意見而無表決權外，經以無記名投票表決，過半數同意認定本案涉及解聘辦法第2條第4款或第5款達教師法應予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，且無解聘辦法第9條第1項各款事由，爰同意「受理檢舉」，並以書面通知檢舉人。
五、解聘辦法第12條規定：「學校應於受理檢舉事件後七個工作日內召開校事會議審議。前項校事會議應置委員五人，任期一年，期滿得續聘；其成員如下：(1)校長。(2)學校家長會代表一人；學校家長會無法推派代表者，由全國或地方家長團體代表擔任。(3)行政人員代表一人。(4)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；學校無教師會者，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、全國或地方教師會推派之代表擔任。(5)教育學者、法律學者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一人。校事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但學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六、解聘辦法第61條第1項規定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、實驗教育教師、專任運動教練及協同教學人員，涉及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情形者，其調查程序，準用解聘辦法規定辦理。」同條第2項規定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職員、教官、學生事務創新人員、工友、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、實際執行教學之學校外聘運動教練、教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、輔導管教或研究之人員，涉及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情形者，其調查程序，準用解聘辦法規定辦理。」
七、解聘辦法第5條第6項規定：「學校處理檢舉時，參與處理之所有人員，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利益考量者外，對於檢舉人、行為人、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，應予保密；違反保密義務者，除負相關行政責任外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，負刑事責任。」
八、依據解聘辦法第24條第2項規定，校事會議審議之決議，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。

參、討論事項：
案由一：針對疑似校園案件（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）調查方式，提請討論。
說明：
一、解聘辦法第13條規定：
(一)校事會議認行為人教師涉及解聘辦法第2條第4款或第5款規定(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、第10款體罰霸凌、第11款非性別事件、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霸凌、第5款非性別事件、第16條第1項第1款教學不力、第2款違反聘約、或第18條，予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)情形者，由校事會議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。
(二)校事會議認行為人教師未涉及解聘辦法第2條第4款或第5款規定(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、第10款體罰霸凌、第11款非性別事件、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霸凌、第5款非性別事件、第16條第1項第1款教學不力、第2款違反聘約、或第18條，予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)情形，而有涉及考核辦法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者，學校應適用或準用該(考核)辦法之規定辦理。
(三)調查前項規定之教師懲處事件時，發現該事件涉及本法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予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情形者，應報學校確認後，改由校事會議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。
(四)行為人教師疑似有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(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)情形，經校事會議決議向主管機關申請教師專業審查會（以下簡稱專審會）調查者，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（以下簡稱專審會辦法）辦理。
二、承上 (一)及(三)，所謂「由校事會議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」，係指依解聘辦法第16條規定：「校事會議組成調查小組時，各該主管機關(即縣市教育局處)應從調查人才庫推舉三倍至五倍學者專家，供學校遴選三人或五人為委員，並應全部外聘；偏遠地區學校外聘調查委員有困難者，學校主管機關應給予必要之協助。調查小組委員應包括法律專家學者至少一人。但偏遠地區學校，不在此限。當事人接受訪談時， 得請學校教師、家長或其他校內、外人員擔任輔佐人，偕同到場。但人數不得逾二人。前項輔佐人之陳述不適當時，調查小組得禁止其陳述。」
[bookmark: _Hlk196957390]三、再承上(四)，倘受理之案件類型為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，學校校事會議應決議依解聘辦法第13條第1項第一款規定由校事會議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或決議依解聘辦法第13條第1項第4款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(縣)市專審會調查。(縣)市專審會只接受學校申請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調查或輔導案件，不接受其他案件。
討論：(略)
決議：(請擇一勾選，並填具各議案同意票數，主席必須投票)
□一、行為人教師涉及解聘辦法第2條第4款或第5款規定(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、第10款體罰霸凌、第11款非性別事件、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霸凌、第5款非性別事件、第16條第1項第1款教學不力、第2款違反聘約、或第18條，予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)情形者，由校事會議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。（○票）
□二、行為人教師未涉及解聘辦法第2條第4款或第5款規定(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、第10款體罰霸凌、第11款非性別事件、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霸凌、第5款非性別事件、第16條第1項第1款教學不力、第2款違反聘約、或第18條，予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)情形，而有涉及考核辦法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者，學校應適用或準用該(考核)辦法之規定辦理。（○票）
□三、調查前項規定之教師懲處事件時，發現該事件涉及本法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予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情形者，應報學校確認後，改由校事會議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。（○票）
四、行為人教師疑似有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(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)情形，向主管機關申請(縣)市專審會調查。（5票）

案由二：是否調整行為人○○○教師課務或行政兼職，提請討論。
說明： 
1、 依據解聘辦法第11條規定略以：「行為人教師有解聘辦法第2條(疑似達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程度)情形，為保障疑似被害人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、人格發展權及其他權利，必要時，學校於調查處理階段或作成終局處理後，得為下列處置：…(4)依校事會議決議，適當調整行為人教師課務或行政兼職。」
2、 本案行為人教師，因有如下之情形，是否有必要適當調整行為人教師課務或行政兼職？提請討論。
(一)……
(二)……
(三)……
討  論：(略)
決  議：(請擇一勾選，並填具各議案同意票數，主席必須投票)
□一、調整行為人教師課務或行政兼職。（○票）
□二、不調整行為人教師課務或行政兼職。（○票）

肆、臨時動議：

伍、散會：上（下）午○時○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學校全銜）
○○○學年度第○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簽到表

出席委員：(校事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)

	身分
	職稱
	姓名
	性別
	簽到

	校長
	校長
	
	
	

	家長會代表
	
	
	
	

	行政人員代表
	
	
	
	

	教師(會)代表
	
	
	
	

	教育學者、法律學者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
	
	
	
	



列席人員：

工作小組：


	請特別注意：
1、 校事會議簽到表之外聘委員身分「教育學者、法律學者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」，這句定義請完整保留整句話，勿增刪文字，避免選擇適用錯誤。
2、 校事會議應置委員五人，任期一年。如果某位委員無法出席，請寫「請假」，不得找其他人代理，亦不得臨時找人代替出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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